
关于做好黄山市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住建局、发改委、财政局，黟县、徽州区房地产事务中心，屯溪区物管中心，黄山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
为贯彻落实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建房函〔2025〕327号）要求，做好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的补贴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范围
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黄山市个人城镇住房进行装修所购置的物品和材料，且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危房、违建、待征拆和2024年已享受过住房装修补贴的房屋，不在此次补贴范围内。
补贴的物品和材料包括饰面砖（含石材）、板材（含踢脚线、石膏线）、集成吊顶（不含电器设备）、门窗（不含智能门锁）、定制柜、墙纸（布）、涂料（含油漆）。
本通知所称个人城镇住房，是指在城镇（建制镇）国有土地范围内，有合法产权、需要装修改造的住房。
二、补贴标准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物品和材料的，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剔除所有折扣和优惠后的价格）的15%进行补贴（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1次，不超过2万元。
全市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照补贴标准，实行先申先得的原则，用完即止。
    三、申请流程
（一）提出申请 
申请人先行完成补贴的物品和材料购置，在装修开工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后，即可登录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公众号平台，依次进入“微互动”—“话说物业”—“旧房装修补贴”模块或者登录皖事通APP，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 ，进入“旧房装修补贴”模块，也可以登录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https://zhctc.com），依次进入“好房子”—“装修补贴”模块，按照系统提示如实填写、上传申请资料。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并与发票抬头主体、补贴接收主体相一致。申请人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申请人应根据系统指引提供以下基本信息及材料：
1.产权人身份证；
2.产权人银行账号；
3.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
4.装修内容清单；
5.装修物品纸质发票原件扫描件或电子发票（发票开具时项目名称需要填写规定内的品类目录及具体物品名称，也可写在备注区域，比如饰面砖-卫生间地砖）；
6.支付凭证（支付凭证金额需与发票金额一致。收款主体与发票开具主体需一致，如不一致，需提供情况说明，见附件1）；
7.装修改造过程现场照片；
8.申请补贴承诺书(系统自动生成，点击确认即可)；
9.产权人手持身份证照片。
发票开具时间应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
（二）资料审核
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各地住建（房管、物管）部门应在7日内完成资料审核，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审核不通过的，要告知申请人具体原因；申请资料缺失或不规范的应“退回补正”，申请人可在3日内补正后重新提交申请。未及时补正，视为审核不通过。
（三）实地核验
资料审核符合要求的，转入实地核验。各地住建（房管、物管）部门应于资料审核通过后7日内与申请人联系确认现场核验时间，组织属地相关人员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所申请房屋上门逐户核验，对装修、改造行为和物品材料购置行为的真实性进行现场确认，对物品材料的价格、用量进行审核并确定补贴金额。申请人接到实地核验通知3日内无法配合核验的，视作放弃申请。
上述流程执行期间，申请人明确表示放弃申请的，放弃申请后不可再次申请。
（四）公示
各地住建（房管、物管）部门应当在资料审核和实地核验通过后对拟补贴情况在属地人民政府（管委会）或本部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3个工作日。
（五）补贴发放
财政部门根据上级资金下达的时间和额度，按照规定程序拨付资金。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各部门要根据相关政策要求，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因地制宜细化工作措施，并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完善“谁申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机制。住建（房管、物管）部门负责做好旧房装修补贴申请项目实地核验、申报资料审核和补贴政策解读工作。发展改革部门做好旧房装修补贴统筹协调工作。财政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做好资金拨付工作。
（二）加强监督管理。各地要定期组织开展抽查检查，对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取消补贴资格，收回补贴，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各地可在总结2024年工作经验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简化、优化补贴程序，提高补贴发放效率。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活动、申领补贴。要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要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对接，定期报送本地区旧房装修补贴审核通过情况、资金发放情况等。

附件：1.关于支付凭证的情况说明
2.旧房装修补贴物品材料品类
3.黄山市各区县旧房装修补贴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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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山市财政局

2025年11月13日




 附件1：

关于支付凭证的情况说明

本人        ，因购买装修所用物品材料，向       支付         
元，其与发票开具主体为                       关系。补贴申请人和相关发票开具主体、收款主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补贴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发票开具主体（签字/盖章）



收款主体（签字/盖章）






附件2：
旧房装修补贴物品材料品类

	序号
	品类
	具体包含内容
	不包含内容

	1
	饰面砖
（含石材）
	墙面砖、地面砖、大理石、花岗岩、人造石、陶瓷板等
	

	2
	
板材
	用于墙面、顶面、地面的材料，如木地板、复合板、密度板，包括踢脚线、石膏线等
	护墙板

	3
	集成吊顶
	扣板、龙骨等吊顶主体结构
	照明、换气、取暖或其他电器设备

	
4
	

门窗
	入户门、室内门、阳台推拉门、窗户、纱窗等，含保证基本功能的门框、门扇、窗框、窗扇、玻璃、密封材料及五金件（如合页、铰链、基础锁具等）
	智能门锁

	5
	
定制柜
	定制的橱柜、储物柜、衣柜、洗衣柜等，含柜体、柜门、五金件（如铰链、拉手、导轨等）
	嵌入或附加电器

	6
	墙纸（布）
	用于墙面装饰的纸质、织物或塑料材质墙纸（布）
	手工壁画

	
7
	涂料
（含油漆）
	用于地面、墙面、基层、家具及金属构件表面涂装的材料，如木器漆、乳胶漆、防水涂料
	材料粘结剂、腻子、美缝剂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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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各区县旧房装修补贴咨询电话

	序号
	区县
	受理部门
	联系方式

	1
	屯溪区
	住建局保障股
物管中心
	0559-2596357
0559-2596363

	2
	黄山区
	住建局保障股
	0559-8534140

	3
	徽州区
	住建局房管办
	0559-3516095

	4
	高新区
	住建局保障股
	0559-2554207

	5
	歙  县
	住建局保障股
	0559-6512023

	6
	黟  县
	房产中心保障股
	0559-5526392

	7
	祁门县
	住建局保障股
	0559-4526345

	8
	休宁县
	住建局保障股
	0559-7512485









